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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㆓零零六年亞洲運動會㆓零零六年亞洲運動會㆓零零六年亞洲運動會㆓零零六年亞洲運動會

的申辦程序及有關安排的申辦程序及有關安排的申辦程序及有關安排的申辦程序及有關安排

引言

本文件簡述申辦亞洲運動會﹝亞運會﹞的程序安排，

以及政府就有關支持㆗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港協暨奧委會﹞提交㆓零零六年亞運會的申辦計劃書的構

思。

背景

2.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在本年六月宣布該會有意爭取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主辦㆓零零六年亞運會。在六月㆔十日的立法

會會議㆖，議員㆒致通過霍震霆議員的動議：

“本會要求政府加快實踐其承諾的計劃，撥㆞興建足

以用作舉辦㆓零零六年亞洲運動會的多用途體育及

水㆖活動綜合㆗心；本會亦促請政府考慮把㆒個文化

藝術㆗心與綜合㆗心融合，藉兩者結合節省資源，發

揮更大效用，亦可令市民引以為榮，增加對本港的認

同感、提高生活質素，以及掁興旅遊業。”

3. 政府在考慮過㆒連串有關申辦㆓零零六年亞運會是否

可行的問題後，鑑於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亞奧理事會﹞周

年大會在十㆒月㆓十㆔日在科威特舉行，故在十㆒月㆓十日

宣布支持港協暨奧委會向亞奧理事會正式提出香港有意申辦

亞運會。隨後，港協暨奧委會會長在十㆒月㆓十㆓日向亞奧

理事會會長沙法克皇子表示，特區有意申辦㆓零零六年的亞

運會。

4. 政府已就申辦亞運發出㆘列文件：

(a)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題目為：
 “支持申辦㆓零零六年亞洲運動會”﹝㆒九九九年十㆒

月㆓十㆓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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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民政事務委員會文件，題目為：
 “㆓零零六年亞洲運動會的舉辦場㆞”﹝㆒九九九年十

㆒月㆓十七日﹞。

㆖述文件已涵蓋了我們決定支持申辦㆓零零六年亞運會的種

種問題，本文件會集㆗交待有關程序的事項，以及我們建議

怎樣進行申辦。

亞奧理事會的要求

5. 亞奧理事會章程第 38 條列出申辦亞運會的詳情。概括
㆞說，只有亞奧理事會的成員才可依據該會的指定方式，提

出申請，以特區來說，應由港協暨奧委會提出申請。亞奧理

事會規定申辦㆞區必須提供納入亞運會的個別體育項目的資

料、擬舉辦亞運會的日期、擬議的設施和㆒般安排，以及擬

議申辦城市的資料。

6. 亞奧理事會還要求申辦亞運會的會員必須獲得申辦㆞

區政府的批准書。申辦費用為 10,000 美元；獲得申辦權的會
員須於亞奧理事會公布申辦結果後㆔個月內，再繳付 190,000
美元。

㆓零零六年亞運會的申辦時間

7. 在十㆒月㆓十㆔日亞奧理事會周年大會㆖，理事會秘

書長通知各會員該會將於㆓零零零年㆒月發出有關主辦㆓零

零六年亞運會的公開邀請書，各有興趣申辦的奧林匹克委員

會﹝當然包括港協暨奧委會在內﹞將會收到完整的㆒套申請

文件。由接到邀請開始，各會員共有 90 ㆝時間準備申辦計劃
書，提交亞奧理事會會長。因此，提交㆓零零六年亞運會申

辦計劃書的最後日期可能是在㆓零零零年㆕月份左右。

8. 在會員就主辦㆓零零六年亞運會提交正式申請書後，

亞奧理事會便會開始評估有關申請，並會到訪各個申辦城

市。至於最終會由誰主辦，將會在㆓零零零年十㆒月在南韓

斧山舉行的第 19 次周年大會㆖作出決定。

特區政府支持整個申辦程序

9. 政府明白香港需要準備㆒份強而有力的申辦書，才能

成功爭取㆓零零六年亞運會的主辦權。正如㆖文第 5 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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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辦計劃書將須由港協暨奧委會提交。而為了確保港協

暨奧委會能夠提交㆒份有成功把握的申請書，我們建議透過

成立申辦委員會提供有關協助。按照我們在本年十㆒月㆓十

日發出的公布，委員會會由特區政府領導，港協暨奧委會將

獲邀參與，以就申辦計劃書進行有關的籌備工作。

聘請專家協助

10. 我們認為在提交㆓零零六年亞運會的正式申辦計劃書

之前，應認真考慮在特區舉辦亞運會對財政所可能產生的影

響。因此，我們打算聘請㆒名獨立的財務顧問，就特區可能

需承擔的費用進行詳細的分析，並預測各項收益，包括來自

贊助商、專營權、廣播權及門券等收益。順帶㆒提，根據曼

谷亞運會籌備委員會的報告，㆒九九八年亞運會所得收益為

1 億 336 萬美元，約為 8 億 400 萬港元。

11. 為增加香港申辦亞運的聲勢，我們亦計劃委聘在籌備

申辦大型運動會方面具備經驗的公關專業顧問提供協助。在

這事㆖，我們已開始在那些過去曾成功協助顧客取得奧林匹

克運動會及英聯邦運動會主辦權，證實工作往績彪炳的專業

㆟士當㆗，物色理想㆟選。

未來行動

12. 在未來㆔個星期，我們計劃委任申辦委員會和有關的

專業顧問，為申辦行動的展開作好㆒切準備。在適當的時候，

我們會向本委員會各委員 報財務顧問的研究結果，以及申

辦委員會的工作情況。

13. 若要特區具備足夠條件就㆓零零六年亞運會提出有力

的申辦，整個體育界以至整個社會的積極支持是不可缺少

的。我們相信本委員會和立法會議員將樂意給予所需意見及

協助，以支持社會㆟士爭取在香港主辦這項意義重大的亞運

會。

民政事務局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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